
內地與香港 

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 

 

前  言 

為促進內地
1
和香港特別行政區（以下簡稱“雙方”）經

濟的共同繁榮與發展，加強雙方與其他國家和地區的經貿聯

繫，雙方決定簽署《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

安排》（以下簡稱“《安排》”）。 

 

第一章  總  則 

第一條  目  標 

通過採取以下措施，加強內地與香港特別行政區（以下

簡稱“香港”）之間的貿易和投資合作，促進雙方的共同發

展： 

一、逐步減少或取消雙方之間實質上所有貨物貿易的關

稅和非關稅壁壘； 

二、逐步實現服務貿易自由化，減少或取消雙方之間實

質上所有歧視性措施； 

三、促進貿易投資便利化。 

 

第二條  原  則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
 《安排》中，内地系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全部關税領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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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安排》的達成、實施以及修正應遵照以下原則： 

一、遵循“一國兩制”的方針； 

二、符合世界貿易組織的規則； 

三、順應雙方產業結構調整和升級的需要，促進穩定和

可持續發展； 

四、 實現互惠互利、優勢互補、共同繁榮； 

五、 先易後難，逐步推進。 

 

第三條  建立與發展 

一、雙方自2004年1月1日起開始實施《安排》下貨物

貿易和服務貿易自由化的具體承諾。 

二、雙方將通過不斷擴大相互之間的開放，增加和充實

《安排》的內容。 

 

第四條 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法律文件中 

特定條款的不適用 

雙方認識到，內地經過20多年的改革開放，市場經濟體

制不斷完善，內地企業的生產與經營活動已經符合市場經濟

的要求。雙方同意《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議定書》第 15

條和第16條，以及《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工作組報告書》

第242段的內容不再適用於內地與香港之間的貿易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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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  貨物貿易 

第五條  關  稅 

一、香港將繼續對原產內地的所有進口貨物實行零關稅。 

二、自2004年1月1日起，內地將對附件1中表1列明

的原產香港的進口貨物實行零關稅。 

三、不遲於2006年1月1日，內地將對附件1中表1以

外的原產香港的進口貨物實行零關稅。具體實施步驟載於附

件1。 

四、任何根據本條第三款取消進口關稅的貨物應補充列

入附件1中。 

 

第六條  關稅配額和非關稅措施 

一、一方將不對原產于另一方的進口貨物採取與世界貿

易組織規則不符的非關稅措施。 

二、 內地將不對原產香港的進口貨物實行關稅配額。 

 

第七條  反傾銷措施 

雙方承諾一方將不對原產于另一方的進口貨物採取反傾

銷措施。 

 

第八條  補貼與反補貼措施 

雙方重申遵守世界貿易組織《補貼與反補貼措施協定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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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《1994 年關稅與貿易總協定》第 16 條的規定，並承諾一

方將不對原產于另一方的進口貨物採取反補貼措施。 

 

 

第九條  保障措施 

如因《安排》的實施造成一方對列入附件 1 中的原產于

另一方的某項產品的進口激增，並對該方生產同類或直接競

爭產品的產業造成嚴重損害或嚴重損害威脅，該方可在以書

面形式通知對方後臨時性地中止該項產品的進口優惠，並應

儘快應對方的要求，根據《安排》第十九條的規定開始磋商，

以達成協議。 

 

第三章  原產地 

第十條  原產地規則 

    一、適用於《安排》下貨物貿易優惠措施的原產地規則

載於附件2。 

    二、為保證貨物貿易優惠措施的實施，雙方決定加強和

擴大行政互助的內容和範圍，包括制訂和實施嚴格的原產地

證簽發程序，建立核查監管機制，實行雙方發證和監管機關

聯網、電子數據交換等措施，具體內容載於附件3。 

 

第四章  服務貿易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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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一條  市場准入 

一、一方將按照附件 4 列明的內容和時間對另一方的服

務及服務提供者逐步減少或取消實行的限制性措施。 

二、應一方的要求，雙方可通過協商，進一步推動雙方

服務貿易的自由化。 

三、任何根據本條第二款實行的服務貿易自由化措施應

補充列入附件4 

第十二條  服務提供者 

一、《安排》中“服務提供者”的定義及相關規定載於附

件5。 

二、任何世界貿易組織其他成員的服務提供者，如系根

據一方的法律所設立的法人並在該方從事附件 5 中規定的

“實質性商業經營”，則有權享受另一方在《安排》下給予

該方服務提供者的優惠。 

 

第十三條  金融合作 

雙方採取以下措施，進一步加強在銀行、證券和保險領

域的合作： 

一、內地支持國有獨資商業銀行及部分股份制商業銀行

將其國際資金外匯交易中心移至香港； 

二、支持內地銀行在香港以收購方式發展網絡和業務活

動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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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內地在金融改革、重組和發展中支持充分利用和發

揮香港金融中介機構的作用； 

四、雙方加強金融監管部門的合作和信息共享； 

五、內地本著尊重市場規律、提高監管效率的原則，支

持符合條件的內地保險企業以及包括民營企業在內的其他

企業到香港上市。 

第十四條  旅遊合作 

一、為進一步促進香港旅遊業的發展，內地將允許廣東

省境內的居民個人赴港旅遊。此項措施首先在東莞、中山、

江門三市試行，並不遲於2004年7月1日在廣東省全省範圍

實施。 

二、雙方加強在旅遊宣傳和推廣方面的合作，包括促進

相互旅遊以及開展以珠江三角洲為基礎的對外推廣活動。 

三、通過合作，提高雙方旅遊行業的服務水平，保障遊

客的合法權益。 

 

第十五條  專業人員資格的相互承認 

一、雙方鼓勵專業人員資格的相互承認，推動彼此之間

的專業技術人才交流。 

二、雙方主管部門或行業機構將研究、協商和制訂相互

承認專業人員資格的具體辦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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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章  貿易投資便利化 

第十六條  措  施 

雙方通過提高透明度、標準一致化和加強信息交流等措

施與合作，推動貿易投資便利化。 

 

第十七條  合作領域 

一、雙方將在以下領域加強合作： 

1．貿易投資促進； 

2．通關便利化； 

3．商品檢驗檢疫、食品安全、質量標準； 

4．電子商務； 

5．法律法規透明度； 

6．中小企業合作； 

7．中醫藥產業合作。 

二、本條第一款所列領域的具體合作內容載於附件6。 

三、應一方的要求，雙方可通過協商，增加貿易投資便

利化的合作領域或內容。 

四、任何根據本條第三款增加的領域或內容應補充列入

附件6。 

 

第六章  其他條款 

第十八條  例  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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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安排》及其附件所載規定並不妨礙內地或香港維持或

採取與世界貿易組織規則相一致的例外措施。 

 

第十九條  機構安排 

一、雙方成立聯合指導委員會（以下簡稱“委員會”）。

委員會由雙方高層代表或指定的官員組成。 

二、委員會設立聯絡辦公室，並可根據需要設立工作組。

聯絡辦公室分別設在中央人民政府商務部及香港特別行政

區政府工商及科技局。 

三、委員會的職能包括： 

1．監督《安排》的執行； 

2．解釋《安排》的規定； 

3．解決《安排》執行過程中可能產生的爭議； 

4．擬訂《安排》內容的增補及修正； 

5．指導工作組的工作； 

6．處理與《安排》實施有關的任何其他事宜。 

四、委員會每年至少召開一次例會，並可在一方提出要

求後30天內召開特別會議。 

五、雙方將本著友好合作的精神，協商解決《安排》在

解釋或執行過程中出現的問題。委員會採取協商一致的方式

作出決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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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條  雜  項 

一、除非《安排》另有規定，依據《安排》採取的任何

行動不應影響或廢止一方依據其作為締約方在其他協議下

所享受的權利和承擔的義務。 

二、雙方應努力避免增加影響實施《安排》的限制性措

施。 

 

第二十一條  附  件 

《安排》的附件構成《安排》的組成部分。 

 

第二十二條  修  正 

根據需要，雙方可以書面形式修正《安排》或附件的內

容。任何修正在雙方授權的代表簽署後正式生效。 

 

第二十三條  生  效 

《安排》自雙方代表正式簽署之日起生效。 

 

《安排》以中文書就，一式兩份。 

《安排》於二○○三年六月二十九日在香港簽署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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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中華人民共和國               中華人民共和國 

商務部副部長           香港特別行政區財政司司長 

 

 

 

     _________________           __________________ 


